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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江门市聚闽石油制品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5 年 12 月 03 日，在江门市蓬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，法定代表人为刘连喜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440703MAK1F5BP4L，住所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杜阮北一路 111 号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江门市聚闽加油站罩棚、站房建设项目取得了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，项目代码：2508-440703-04-01-356484；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加油

罩棚、办公、配套用房等建筑面积约 527.79 平方米；地埋式双层 SF 油罐 5 个，其中汽油 4 个、柴油 1 个，总储量 150 立方米（柴油折半）；

4 个加油岛（设 4 台 10 枪机），主要购加油机、潜油泵、照明系统、空调等设备。项目建成后年产值约 1000 万元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江门市聚闽加油站罩棚、站房建设项目符合国家、地方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。建设单位在项目的设计、施工中应落实本报告提出的

安全对策措施，保证安全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通过落实建设项目拟采取的安全对策措施和本报告补充的安

全对策措施建议，江门市聚闽加油站罩棚、站房建设项目的危险、有害因素的危险程度可降至可接受的水平，具备项目立项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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